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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框架协议》 

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龙公司”）与安捷铁路

轨枕（清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捷铁路”）的关联交易事项不需要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安捷铁路主要以招标的方式进行预应力钢材产品的采购，银龙公司以投

标方式参与竞标，双方的合作是公平互利的，未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的影响，也不会对安捷

铁路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2016 年 5 月 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与关联方签署<框架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在本议案审议前，公司将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事前向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汇

报，获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了下列独立意见:  

该项关联交易建立在双方友好、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体现了诚信、公平、

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预计

在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的生

产经营情况，不会对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我们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

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二、公司关联预计情况 



根据以往的银龙公司与安捷铁路合作状况以及双方目前实际经营发展情况，

公司董事会拟定了下述预计关联交易事项。预计期间为 2016年 4月 1日至 2017

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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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 关联方介绍 

安捷铁路轨枕（清远）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成立时间：2006年 12月 04日 

法定代表人：邓杰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主要股东：乐昌市安捷铁路轨枕有限公司；恒天投资有限公司；天津银龙预

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清远市清城区飞来峡镇江口银地管理区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混凝土轨枕系列产品（含混凝土制品）及相关配件。 

2015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2639.83 万元 

净资产 1963.41 万元 

营业收入 2256.19 万元 

净利润 347.32 万元 

备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 关联关系 

银龙公司受让恒天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安捷铁路的部分股份，根据安捷铁路的

股东会选举，公司董事会秘书之弟谢志超先生任职安捷铁路的董事，安捷铁路已



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工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三）

项，安捷铁路成为银龙公司的关联法人。 

3. 前期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银龙公司 2013 年、2014年、2015年对安捷铁路销售预应力钢材的情况分别

为:120.83 万元，305.12 万元，185.27 万元。安捷铁路为公司客户，多次采购

银龙公司产品，其能够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银龙公司货款，没有坏账发生，履约

能力较好。 

四、《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银龙公司与安捷铁路于 2016 年 5 月 9 日签署的钢材采购的框架协议，协议

的主要内容如下： 

1. 产品名称、型号、数量、金额 

预应力钢丝 7.00mm 或 6.25mm，执行《GB/T5223-2002》国家标准。预计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成交总金额 700 万元。每次采购均由安捷

铁路确定的合格供应商采取密封报价的方式（需注明付款方式，资金承受额度以

及解决欠款方式），以最低的报价确定采购价格，同时最低报价供应商享有优先

采购权，具体采购数量根据中标单位资金承受能力，付款方式及解决欠款方式协

商确定。安捷铁路会在每期报价前，以电子邮件方式，将报价表与采购数量告知

选定的合格供应商。技术要求:抗力强度≥1570MPA，低松弛，使用 77B 原材料。 

2. 交货/装运期限：具体供应数量以买方传真/电话为准，但买方应提前

10-15天下达采购计划，给卖方组织生产的期限。 

3. 交货方式、地点和运杂费承担。卖方自行组织运输工具将货物运达买方

指定仓库。若采用铁路运输，交货地点为卖方铁路专用线站台。所发生的运杂费

由卖方承担。 

4. 月底双方对账，卖方凭品质明书、装运清单、提货凭证，出具税率为 17%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壹票制进行结算。如卖方要求且买方能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经买方同意后，可在合同总金额以内适当预付一定数额的货款。 

5. 买卖双方盖章后，自卖方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后合同生效，合同有

效期：2016 年 4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30日。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银龙公司与安捷铁路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银龙公司销售预应力钢材产品

给安捷铁路。安捷铁路每次会对其将要使用的预应力钢材产品以选定合格供应商

密封报价方式进行采购，银龙公司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参与竞争。安捷铁路最终

确定银龙公司为供货方，则银龙公司与安捷铁路形成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易是

银龙公司以公开竞争的方式参与安捷铁路的采购，购销双方是平等、互利。关联

交易不会对银龙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未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

股东的利益。银龙公司与安捷铁路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预应力钢材总体销售金额比例为 0.62%，占比较小，银龙公司的主要业务或收入、

利润来源不会对其形成严重依赖，也不会影响银龙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 月 10日   


